
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會議

討論文件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

公務員內地及本地教育津貼

目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擴 大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 適 用 範 圍

至 包 括 內 地 中 、 小 學 的 建 議 徵 詢 委 員 意 見 。

背景

本 地 教 育 津 貼

2.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「 財 委 會 」） 於 1972 年

通 過 設 立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， 用 以 支 付 合 資 格 公 務 員 的 子

女 在 本 港 接 受 合 資 格 中 、 小 學 教 育 的 部 分 學 費 。

3. 一 直 以 來 ， 政 府 不 時 就 各 項 適 用 於 公 務 員 的 津 貼

進 行 檢 討 ， 以 確 保 這 些 津 貼 切 合 時 宜 。 政 府 由 2000 年 6
月 1 日 起 為 新 聘 公 務 員 實 施 新 的 附 帶 福 利 條 款 ， 當 中 並

不 包 括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。 至 於 在 2000 年 6 月 1 日 前 獲

發 聘 書 的 合 資 格 公 務 員 ， 由 於 相 關 的 教 育 津 貼 屬 其 當 時

聘 用 條 款 的 一 部 分 ， 政 府 須 履 行 合 約 責 任 ， 保 留 這 些 公

務 員 申 領 相 關 教 育 津 貼 的 資 格。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

合 資 格 申 領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 公 務 員 約 為 66 000 人 。

4. 政 府 曾 就 屬 附 帶 福 利 性 質 的 公 務 員 津 貼 進 行 全 面

檢 討。其 後，財 委 會 於 2006 年 通 過 凍 結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

上 限 ， 日 後 不 再 調 整 。 有 關 安 排 沿 用 至 今 ， 申 領 津 貼 的

規 則 （ 包 括 資 助 額 、 資 助 年 期 、 合 資 格 子 女 的 年 齡 和 數

目 ） 則 一 直 維 持 不 變 。 申 領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規 則 的 詳

情 見 附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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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慮 

 
5 .  政 府 一 直 有 協 助 香 港 青 年 融 入 國 家 發 展 大 局 的 政

策 ， 並 推 行 措 施 便 利 香 港 學 生 到 內 地 就 學 ， 以 及 鼓 勵 他

們 參 與 不 同 的 內 地 實 習 計 劃 及 交 流 活 動 等 。 國 家 政 策 強

調 要 充 分 運 用 粵 港 澳 重 大 合 作 平 台 ， 吸 引 更 多 港 澳 青 少

年 到 內 地 學 習 、 就 業 、 生 活 ， 促 進 粵 港 澳 青 少 年 廣 泛 交

往 、 全 面 交 流 、 深 度 交 融 ， 增 強 對 祖 國 的 向 心 力 。 就 此 ，

特 區 政 府 正 加 大 力 度 推 行 不 同 計 劃 ， 以 促 進 兩 地 青 年 交

流 ， 加 深 香 港 青 年 對 祖 國 的 認 識 ， 為 他 們 積 極 融 入 國 家

發 展 大 局 作 好 準 備 。  
 
6 .  內 地 的 教 育 質 素 不 斷 提 高 ， 到 內 地 就 學 亦 有 助 香

港 學 生 多 角 度 親 身 體 會 國 家 在 文 化 、 經 濟 、 教 育 、 科 學

和 科 技 等 方 面 的 發 展 ， 豐 富 學 習 經 歷 ， 並 可 讓 學 生 了 解

國 家 發 展 為 香 港 帶 來 的 機 遇 和 挑 戰 ， 為 他 們 將 來 投 身 社

會 工 作 帶 來 莫 大 的 益 處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近 年 不 少 香 港 學 生

選 擇 到 內 地 升 學 ， 當 中 不 乏 公 務 員 的 子 女 。  
 
7 .  考 慮 到 以 上 所 述 ， 在 維 持 現 有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

的 申 領 資 格 及 津 貼 上 限 不 變 的 大 前 提 下 ， 我 們 希 望 為 合

資 格 申 領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 公 務 員 在 安 排 子 女 就 學 地

點 方 面 提 供 多 一 個 選 擇 。 我 們 建 議 擴 大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

的 適 用 範 圍 至 包 括 內 地 的 中 、 小 學 ， 並 將 其 改 稱 為 「 內

地 及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， 讓 合 資 格 申 領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

公 務 員 可 就 其 於 香 港 或 內 地 就 讀 中 、 小 學 的 子 女 申 領 教

育 津 貼 。  
 
 
建議內容 

 
8 .  「 內 地 及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 申 領 資 格 會 沿 用 現 有

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的 安 排，即 所 有 現 時 符 合 資 格 申 領「 本

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 公 務 員 （ 即 所 有 在 2000 年 6 月 1 日 前 獲

發 聘 書 而 加 入 政 府 的 公 務 員 ）， 均 符 合 資 格 申 領 「 內 地 及

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， 以 支 付 其 子 女 在 香 港 或 內 地 接 受 中 、 小

學 教 育 的 部 分 費 用 。 津 貼 額 方 面 ， 將 維 持 「 本 地 教 育 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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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 」 的 現 時 水 平 ， 即 最 多 為 學 費 1的 75%， 但 不 得 超 逾 以

下 的 指 定 上 限 ， 日 後 亦 不 作 調 整 。  
 
 

 每 名 子 女 每 個 學 年 的 津 貼 上 限  

(港 元 )  

小 學  29 ,925 

中 學  

(中 一 至 中 三 )  
49 ,650 

中 學  

(中 四 及 以 上 )  
46 ,313 

 
 
9 .  現 行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下 的 其 餘 安 排 將 繼 續 適

用  2。 至 於 就 讀 學 校 方 面 ， 申 請 人 子 女 所 就 讀 的 內 地 學 校

須 為 國 家 教 育 部 或 相 關 機 構 所 認 可 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

 
10 .  用 於 內 地 就 學 部 分 的 「 內 地 及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實

際 開 支 ， 將 視 乎 實 際 申 領 人 數 、 申 請 人 子 女 是 否 正 在 領

取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、 相 關 教 育 開 支 等 因 素 。 因 此 ， 我 們

在 現 階 段 難 以 精 確 估 計 建 議 涉 及 的 財 政 影 響 。 按 建 議 維

持 現 有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申 領 資 格 及 津 貼 上 限 不 變 的 基

礎 ， 並 根 據 職 方 初 步 對 建 議 的 反 應 ， 我 們 粗 略 估 算 每 年

約 有 200宗 相 關 申 請 。 以 此 作 為 一 個 參 考 指 標 ， 同 時 假 設

申 請 人 現 時 並 沒 有 為 其 子 女 申 領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， 我 們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就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而 言 ， 「 學 費 」 是 指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向 學 校 管

理 當 局 發 出 的 指 明 表 格 內 的 證 明 書 所 列 印 的 學 費 總 額 。 費 用 總 額 中 如

包 括 向 寄 宿 學 校 學 生 提 供 居 所 或 住 宿 設 施 而 收 取 的 款 項 ， 則 該 筆 收 費

須 分 別 列 明 於 印 在 證 明 書 上 的 詳 情 中 。 「 內 地 及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會 沿

用 相 若 安 排 。  
 
2 按 現 行 的 安 排 ， 合 資 格 公 務 員 須 在 學 年 結 束 後 的 六 個 月 內 （ 由 學 年 結

束 的 月 份 開 始 起 計 ） 遞 交 「 內 地 及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 申 請 。 假 設 建 議

於 2 0 2 0 - 2 1 立 法 年 度 內 獲 得 立 法 會 支 持 ， 合 資 格 的 公 務 員 應 有 足 夠 時

間 就 2 0 2 0 / 2 1 學 年 的 學 費 申 領 津 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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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 計 建 議 在 2021-22財 政 年 度 將 涉 及 約 1千 5百 萬 元 額 外 開

支 3。 至 於 往 後 財 政 年 度 的 開 支 ， 我 們 會 在 日 後 的 預 算 內

預 留 足 夠 撥 款 。  
 
 
諮詢 

 
11 .  我 們 已 就 建 議 諮 詢 四 個 中 央 評 議 會 職 方 4和 三 個

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諮 詢 組 織 5的 意 見 ， 職 方 代 表 和 諮

詢 組 織 對 建 議 普 遍 表 示 歡 迎 。 個 別 職 方 代 表 提 出 的 其 他

意 見 包 括 (a)檢 討 津 貼 上 限、(b)將「 內 地 及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

的 申 領 資 格 擴 展 至 涵 蓋 按 新 條 款 聘 用 的 公 務 員 或 提 供

「 內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予 按 新 條 款 聘 用 的 公 務 員 以 及 (c)提 供

合 適 的 配 套 措 施 ， 例 如 醫 療 福 利 、 往 返 香 港 ／ 內 地 的 交

通 津 貼 等 。 由 於 有 關 建 議 涉 及 重 大 的 政 策 改 變 ， 亦 會 為

政 府 帶 來 長 遠 的 財 政 負 擔 ， 現 時 我 們 沒 有 計 劃 改 變 相 關

政 策 。  
 
 
未來路向 

 
12 .  視 乎 委 員 就 建 議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計 劃 於 2020-21 立

法 年 度 內 就 擴 大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 適 用 範 圍 的 建 議 和

所 需 額 外 撥 款 諮 詢 財 委 會 ， 以 期 盡 快 於 今 年 內 落 實 建 議

安 排 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 估 算 已 包 含 2 0 2 0 / 2 1 及 2 0 2 1 / 2 2 學 年 的 相 關 申 請 。  

 
4 即 高 級 公 務 員 評 議 會 、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公 務 員 評 議 會 、 警 察 評 議 會 和 紀

律 部 隊 評 議 會 。  

 
5  即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、 紀 律 人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

委 員 會 和 首 長 級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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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

 
13 .  請 委 員 就 本 文 件 所 載 的 建 議 和 未 來 路 向 提 供 意

見 。  
 

公務員事務局 

二零二一年四月 

 
 



 附 件  
 

現 行 申 領 「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」 的 一 般 規 則  
 

申 領 資 格  在 2000年 6月 1日 前 獲 發 聘 書 而 加 入 政 府 ， 並 且 沒 有

因 配 偶 的 僱 用 條 款 而 獲 得 類 似 福 利 的 公 務 員 。  
 

津 貼 額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津 貼 額 最 多 為 學 費 的 75%， 但 不 得 超 逾 以 下 的 指 定

上 限 – 
 

 每 名 子 女 每 個 學 年 的 津 貼 上 限  
(港 元 )  

小 學  29 ,925 

中 學  
(中 一 至 中 三 )  

49 ,650 

中 學  
(中 四 及 以 上 )  

46 ,313 

   
 

學 校 名 單  有 關 子 女 須 在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頒 布 的 「 核 准 學 校

名 單 」 內 的 學 校 就 讀 。 不 在 上 述 名 單 內 的 學 校 則 須

經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證 明 該 校 具 備 可 以 接 受 的 教 學

水 平 。  
 

津 貼 申 領 期  
 

在 合 資 格 中 、 小 學 就 讀 ， 直 至 合 資 格 子 女 年 滿 19 歲

時 的 會 計 期 結 束 或 相 關 人 員 離 職 （ 以 較 早 的 日 期 為

準 ） 為 止 。  
 

領 取 津 貼 的

子 女 數 目  
 

合 資 格 的 公 務 員 可 同 時 為 最 多 四 名 子 女 領 取 津 貼 。  
 

遞 交 申 請 的

期 限  
 

須 在 學 年 結 束 後 六 個 月 內 （ 由 學 年 結 束 的 月 份 開 始

起 計 ） 遞 交 申 請 。  
 

 


